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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95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2006 年 8 月 21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转交关于乌兹别克斯坦法官独立和司法制度独立的合并资料（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项目 95 下的文件分发

为荷。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常驻代表 

          阿利舍尔·沃希多夫（签名） 

 

 

 

 
 

 
*
 A/6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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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8 月 21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司法制度 
(法官独立与司法人员挑选制度) 

 乌兹别克斯坦由法院行使审判权。《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宣布司法独

立。司法机关作为独立的权力机构，履行保护个人、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 

 《宪法》第 107 条规定，司法机构由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和高级经济法院组

成。此外，不允许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任何特别法庭。所有开庭案件都公开审理，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例如，受害人请求不公开审理）。 

 法官开展工作时享有独立性，须遵从法律，而法律又确保法官公正办案。法

官不能成为国家代表机关的参议员或众议员。法官不能成为政党成员或参加政治

运动，也不能从事除学术或教育外的任何其它有偿活动。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法院是司法机关，审理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活动

是否符合宪法的案件。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宪法法院是常设机构，每届任期五年。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最高法院是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程序领域的最高司法

机关。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最高法院由院长、第一副院长和其他副院长及法院分庭

庭长和最高法院法官组成，在下列机关行使职责： 

 -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最高法院全体会议； 

 -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最高法院主席团； 

 - 民事分庭； 

 - 刑事分庭； 

 - 军事分庭； 

 - 卡尔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处理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最高法院； 

 - 处理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州法院和塔什干市法院； 

 - 处理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区间、区及市法院。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高级经济法院是经济诉讼程序领域中的最高司法机关。

高级经济法院有权监督卡尔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经济法院的司法活动以及各州

和塔什干市经济法院的司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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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法院和经济法院依照《法院法》开展活动；《法院法》对司法系统的组

织基础做了规定，还规定确保法官的独立自主性。 

 乌兹别克斯坦有多种行使司法权力的程序，称为“诉讼种类”，包括宪法、

民事、经济、刑事和行政诉讼。有专门立法对每种诉讼作出规定。 

 在法官依法行使审判权期间不更换法官这一原则在立法中得到充分体现。共

和国所有法院法官的任期统一规定为五年。 

 为确保司法权力机关享有真正的独立性，使司法官员的挑选和任命原则持续

民主化，1999 年设立法官任命与解职问题委员会，隶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

统。这是解决司法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成立由合格、胜任的法官组成的司

法团——的重大步骤。 

 2001 年，委员会改为高级资格委员会，隶属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负责

挑选和推荐法官。该委员会由法官、最高会议议员、法学家、执法机关代表和非

国家组织代表组成。 

 法官资格委员会根据法院、执法机关、机构和组织以及法官自愿联合会成员

的推荐编制司法人员初步名册，同时顾及法官候选人的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及专

业性质。凡年龄 25 岁以上、受过高等司法教育且在专业领域工作至少三年的均

可申请列入法官名册。 

 法官资格委员会由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选出，任期五年，通过个人面谈、资格

考试成绩和审查提交的材料，确定列入法官名册的候选人专业是否合适、道德品

质和工作性质、知识水平及世界观。 

 法官资格委员会根据资格考试结果决定是否将候选人列为法官后备人员。 

 法官资格委员会将附有等级评定的结论提交给高级资格委员会，后者对所推

荐的候选人是否适合担任法官作出结论,从而确保任命法官的透明原则。 

 赋予候选人法官权限的程序：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最高会议参议院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的提议，

选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最高法院和高级经济法院法官。 

 卡尔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议会根据卡尔卡尔帕克斯坦议会主席团的提议选

出或任命卡尔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法官。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根据隶属于他、负责挑选和推荐法官的高级资格委

员会的提议，任命州、市、区间、区（市）及军事法院法官，根据乌兹别克斯坦

共和国高级经济法院院长的推荐任命经济法院法官。 

 赋予候选人法官权限的最后一步是宣誓，因为根据法律，如不遵守这一程序，

则法官不能上任。 



A/61/284  
 

4 06-47690
 

 最高会议参议院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的提议选出乌兹别克斯坦共

和国最高法院和高级经济法院法官，区法院、州法院和其它法院的法官也由乌兹

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任命，这提高了法官的地位并确保其享有独立性。 

 

–––––––––––––– 

 


